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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蕭如評
電話：03-3322101#7592
電子信箱：sh14al0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200353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2003538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辦理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

選入學術科測驗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計畫」

1份，請協助向考生及家長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委

員會112年4月17日112高特專甄字第112190002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內容摘述如下：

(一)考生如為「中重症通報」者，不得參加本次考試，得另

申請補考。如需申請補考，應以政府衛生單位核發之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治療通知書等證明文件向招生學

校申請。如補考日仍未解除隔離致無法參加補考者，得

申請退還已繳交之報名費。

(二)術科測驗補考於考後二週內辦理完畢為原則，且補考以

辦理一次為限，完成後不再辦理，請各招生學校規劃術

科測驗時，考量申請補考學生可應試時間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20002730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4/19 16: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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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考生如為「輕症免隔離(自主健康管理)」者，應主動通

報招生學校，並調整至備用試場，其動線及休息區均與

一般考生區隔，且應試時須全程配戴口罩。招生學校於

術科測驗前2日起開放通報專線，當日測驗完畢請招生學

校加強場地之清消。

(四)測驗當日如有考生發燒或呼吸道症狀，應詢問考生意

願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、協助就醫或配戴口罩至備用

試場應試。

(五)測驗當日請考生提早出門，以避免交通壅塞或其他因素

耽誤測驗。建議考生至少於測驗開始前30分鐘抵達考

區，並攜帶有效身分證件正本及准考證準時應試。如考

場附近停車不便，請盡量為家長接送或者利用大眾運輸

工具。

三、相關疫情防治請詳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。各招生

學校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及本市公布之即時疫

情，調整因應措施及公告，請考生留意各招生學校網站公

告訊息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(桃園美國學校、桃園市立文青國民中小學籌備處除外)
副本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羅浮高級中等學校高中

部、桃園育達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育達高級中等學校、六和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
六和高級中等學校、治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治平高級中等學校、天主教振聲學
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振聲高級中等學校高中部、光啟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光啟高級
中等學校、啟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英高級中等學校、清華學校財團法人桃園
市清華高級中等學校、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、至善學校財
團法人桃園市至善高級中等學校、大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大興高級中等學校、
方曙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校、永平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
永平工商高級中等學校、世紀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世紀綠能工商高級中等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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